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7 年 1 月 26 日會議  

 
食物及衞生局施政措施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發言稿  
 
 
主席，  
 
食衞局今年施政報告提出的新措施包括：  
 
(1) 加強整體醫療服務  
 

(a) 我們會由下一個財政年度起向醫管局額外撥款每

年 20 億元作整體經常性開支，讓醫管局增加公營

醫院病床數目、手術室節數、內窺鏡檢查及放射診

斷服務名額。醫管局會增加普通科門診及專科門診

的診症名額，以及加強急症科診症服務。  

(b) 醫管局會加強及善用藥劑師人手，擴展臨床藥劑服

務。  

(c) 我們亦會邀請關愛基金考慮推行三項試驗計劃，包

括： (i)為合資格的不常見疾病患者提供藥物資助；

(ii)資助合資格的公立醫院病人，購買指定的用於介

入程序及在體內設置的醫療儀器；(iii)向 25 歲或以

上合資格的低收入婦女提供資助，以便她們接受子

宮頸癌篩查及預防教育。  

 
(2) 加強長者醫療服務  

 
(a) 醫管局會加強長者醫療服務。當中包括增加醫管局

外科和創傷科手術室節數，並在指定急症醫院設立

骨折治療協調服務。  

(b) 醫管局亦會加強醫社協作，為離院的長者提供綜合

的過渡期護理服務及所需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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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們建議讓較年老和較有經濟需要的「長者生活津

貼」受惠人，免費使用公立醫院及診所服務。  

(d) 目前，除了為合資格的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提供一

劑免費或資助的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外，我們

將會根據「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的最新建

議，為 65 歲或以上有高風險情況的長者提供多一

劑免費或資助的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  

(e) 我們會增加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的人手，以優化長

者健康中心及健康外展隊伍的服務和提升其服務

能力。  

(f) 在 2017 年內，我們會把長者醫療券的合資格年齡

由目前 70 歲降至 65 歲。  

 
(3) 預防及控制疾病  
 

(a) 我們會把初生嬰兒代謝病篩查服務常規化，繼續在

伊利沙伯醫院和瑪麗醫院提供篩查服務，並會在

2017/18 年度下半年開始分階段擴大有關篩查服務

至其餘六間設有產房的公立醫院。  

(b) 我 們 會 繼 續 與 社 會 各 界 合 作 推 廣 和 支 持 母 乳 餵

哺，並推行《香港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嬰幼兒食品

的銷售守則》。  

(c) 衞生署會推出戒煙服務公私營協作先導計劃，試驗

通過家庭醫生協助戒煙的服務模式。亦會積極研究

立法規管電子煙的建議。  

 
(4) 中醫中藥  
 

(a) 從去年 1 月至 5 月收到的意向書的意見中顯示，非

牟利團體難以承擔興建中醫醫院的巨額費用。有見

及此，政府決定出資興建中醫醫院，並邀請醫管局

提供協助，以投標方式挑選合適的非牟利團體負責

推展和營運中醫醫院。  

(b) 政府將提供資金予醫管局繼續執行及擴展中西醫

協作先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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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們會繼續制定更多中藥材參考標準，並已開展中

藥飲片參考標準的先導性研究。  

(d) 政府在興建永久的政府中藥檢測中心之前，會在科

學園設立臨時中心，並於今年第一季起分階段運

作，開展部分工作。  

(e) 為鼓勵中醫藥發展，政府已要求醫管局檢視受聘於

中醫教研中心的中醫師的薪酬水平。  

 
(5) 精神健康政策  
 

(a) 預計精神健康檢討可於今年上半年完成，屆時政府

會公布檢討報告，並向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滙

報。政府亦將成立一個常設的精神健康政策諮詢委

員會，跟進落實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所提出的建

議。  

(b) 醫管局亦會增加精神科醫護人手，以改善輪候時

間，並改善醫管局為嚴重精神病患者而設的個案管

理計劃中經理處理個案比率。  

 
(6) 醫療服務發展  
 

(a) 我們會展開第二階段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的開

發工作，提升系統的核心功能、加強保安及私隠保

障的措施、進一步擴大可處理的互通資料範圍。  

(b) 我們會研究制訂更完善的臨終護理服務的政策及

法律框架。  

 
(7) 規管私營醫療機構  

 
(a) 我們正與相關政府部門及持份者合作，訂定私營醫

療機構新規管制度的細節，以期在 2017 年上半年

把有關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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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自願醫保計劃  
 

(a) 我們計劃於今年落實自願醫保計劃，以及研究為購

買受規管醫保產品的市民提供稅務扣減的細節。  

 
(9) 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  
 

(a) 政府將在今年上半年公布首次涵蓋全港的醫療人

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我們會就如何落

實建議諮詢持份者。  

(b) 政府在 2016 年底推出「認可醫療專業註冊先導計

劃」。認證機構現正接受醫療專業申請參與先導計

劃，預期 2017 年底會公布最終認證結果。  

 
(10) 改善香港醫務委員會運作  

 
(a) 政府十分關注醫委會的運作，尤其是個案積壓嚴

重，投訴處理程序需時長的問題。根據醫委會秘書

處最新推測，一個個案由收到投訴直至進行紀律研

訊平均需時約六年。  

(b) 政府成立有關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三方平台，

已召開三次會議，為改善醫委會的運作提供平台，

以促進了解及溝通，並就修例建議提出意見和討

論。政府計劃於 2017 年上半年向立法會再次提交

《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c) 政府已為醫委會額外預留資源，加強秘書處的人手

支援，並為協助進行調查工作的專家提供酬金，盡

量以行政方法加快投訴的處理。  

(d) 但我需要強調，政府必須透過修例，才能大幅加快

投訴的處理。  

 
  主席，食衞局會竭盡所能，推行我剛提及的各項措

施。我們亦會細心聆聽議員及巿民對有關政策措施的意見。

多謝。  
 


